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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校发〔2016〕84 号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关于印发《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科带头人 

遴选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处，各直属单位：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科带头人遴选办法》已经学校研究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16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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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科带头人遴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科带头人是学科队伍建设的核心。为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学科带头人管理工作，更好地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汇聚

学术队伍，加快学科建设步伐，适应新形势下学科发展要求，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科带头人是指某一学科品德高尚、学识广博，在相

关学术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把握学科前沿、引领

学科发展、指导学科建设工作的专家、学者。 

第三条 按一级学科设置学科带头人岗位，每个一级学科设学

科带头人 1 名，在全校范围内公开遴选，必要时也可面向校外遴

选。学科带头人实行聘任制，每 4年遴选一次。 

第二章  职责与待遇 

第四条 学科带头人拥有以本学科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为核

心的部分行政管理权和人事决策权。全面负责本学科建设工作，

依据本学科的近期建设任务和远期发展目标，凝练学科研究方向、

制定学科发展建设规划。 

第五条 负责学科队伍建设工作，确定学术队伍建设的规模和

结构，组建学科科研团队，确定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选拔和

培养，有计划、有重点地完成后备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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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第六条 负责和组织本学科申报课题、开展科学研究与社会服

务等工作。 

第七条 负责组织和安排学科学术交流活动、学科创新基地建

设；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研究方向建设情况进行检查、监督、调

整、改进，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第八条 负责学科建设经费的支配，每年向校学科办提交工作

总结及经费使用报告。 

第九条 接受校学科办、财务部门、设备管理部门对学科发展

规划完成情况、经费使用情况、仪器设备管理情况等进行的监督、

检查和审计。 

第十条 配合学校整体工作安排，负责组织与本学科相关的学

位授权点及各级各类学科的申报工作，并接受上级部门对学科建

设进行的检查与评估。 

第十一条 负责组织本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制定实施和实验

室平台规划建设。 

第十二条 学科带头人享受学校岗位聘任规定中的相应待遇。 

第三章  学科带头人遴选基本条件 

第十三条 品德高尚，踏实正派，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责任

心强。  

第十四条 具有较强的领导、协调和组织能力，团结协作，办

事公道，威信较高；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够带领本学科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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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完成任期内的学科建设任务。 

第十五条 治学严谨，学术思想活跃，富有创新精神；研究方

向稳定，学术水平高，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对学科发展

有较强的预见性，能够准确把握学科发展方向。 

第十六条 学科带头人年龄不超过 56 周岁。 

第十七条 博士学位点学科带头人必须是具有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 国家二级学会或省级学会常务理事以上； 

3. 省学位委员会委员； 

4. 龙江学者或省杰青基金获得者。 

硕士学位点学科的带头人必须是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研究生导师，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 国家二级学会或省级学会理事以上； 

3. 省学位委员会委员； 

4. 龙江学者或省杰青基金获得者。 

非学位点学科带头人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 

第四章  学科带头人遴选程序 

第十八条 各院学科建设指导分委员会根据学科情况直接推

荐学科带头人 1 人，填写《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科带头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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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后由学院上报校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 

第十九条 校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对各学院推荐的人选进行

审核评议后，确定学科带头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办公室                 2016年10月10日印发

 

 

 

 

 

 

 

 

 

 

 

 

 

 

 

 

 

 


